预算管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情况和总结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我区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1〕7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桂财预〔2011〕124号）、《兴安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暂行办法》及《兴安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预算绩效管理项目绩效再评价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兴安县组成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组，对兴安县2021年预算管理财政支出绩效进行评价，现对预算管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1.成立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为切实做好我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保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不走过场，收到实效，县财政局成立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贯彻我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由党组书记、局长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股室负责人任成员。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由预算股牵头，其他股室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全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
2.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根据自治区财政厅有关开展2022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旳通知精神，县财政局制定了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并印发了各有关部门、单位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告知，明确了前期准备、部门自评、现场评价及报告撰写各阶段工作时间及具体工作内容。
3.开展业务培训。县财政局组织召开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培训会议，乡镇镇长、财政所会计、县级部门分管领导和单位会计参与了培训会议，会上认真学习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等有关知识，并解说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操作环节及评价措施。
4.选定评价对象、拟定现场评价点。根据自治区财政厅统一安排，根据资金量较大、代表性较强、社会关注度高的规定，县财政局选择了115个项目进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1个部门进行整体支出绩效评价，1个主管部门组织开展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其中，项目支出实地重点评价选定了20个；项目支出非实地重点评价选定了10个。　　
5.实行项目绩效评价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抽查复评。
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财政评价的20个实地重点项目和1个部门整体预算支出评价单位，分为部门自评阶段和实地评价阶段。2022年 8月20日前有关部门完成绩效评价自评工作，县财政局各评价小组在部门自评结束后采用现场评价的方式对20个实地评价项目和1个部门支出单位进行了绩效评价，于2022年10月20日前完成了绩效评价工作，并对实地评价成果进行分析汇总，撰写分项评价报告。
二、绩效评价结果
我县选择了115个本级预算安排项目支出进行绩效评价，涉及资金总额35791.26153万元；1个部门支出单位进行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涉及资金总额195.39万元；1个部门组织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涉及资金总额693.70万元。2022年10月，绩效评价工作组按照实施方案，对重点评价项目分别进行了实地和非实地评价，在综合分析项目实施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了评分，对简易评价项目进行了总评，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经综合评价，2021年财政评价项目支出评价结果为优秀的项目30个，占评价项目总数的26 %；良好的80个，占评价项目总数的70%；合格的5个，占评价项目总数的4%。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秀。部门组织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秀的项目3个，占评价项目总数的30 %；良好的 7 个，占评价项目总数 70 %。
三、取得的成效
通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对绩效理念的树立、支出效益的提高和支出构造的优化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1.绩效理念初步树立。随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有序推动，县政府及各部门逐渐树立了绩效理念。政府领导也高度注重绩效评价工作，强化绩效管理工作，加强专项资金管理；有的部门领导积极向财政部门提出联合开展绩效评价的要求。随着绩效评价工作的实施，过去部分部门存在花钱不讲效益的局面有所变化，使用财政资金要进行绩效评价，必须讲究效益的理念正逐渐在有关部门形成。
2.支出效益逐渐提高。通过绩效评价，对项目运营和资金使用状况进行跟踪问效，财政支出效益得到进一步提高。
3.支出构造得到优化。强化绩效评价成果运用，将评价成果作为次年预算编制旳重要根据。对绩效优秀的项目，在资金安排上优先考虑；对绩效较差旳项目，从严把握，逐渐规范财政资金投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4.管理水平有效提高。通过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进一步完善了我县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措施和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管理措施等一系列管理制度，为加强和规范财政资金的使用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有力推动了各部门、单位加强项目的筹划和科学论证，健全了项目资金的核算和管理制度，改善资金使用管理措施，提高了管理水平。
四、存在的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尚不到位。部分部门和单位对于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悲观被动、缺少积极性。
二是评价指标体系设立难度大。由于财政支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立难度很大，虽然可以量化，往往诸多项目间也缺少可比性，并且指标自身也在逐渐变化，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
三是绩效评价机构不健全，缺少绩效评价专业人才。县财政中没有单独设立绩效股室。因此，绩效评价工作所花的精力不够，绩效评价的深度和广度受到限制，绩效评价工作质量也受到较大影响。
四是评价成果运用不够。由于绩效评价水平和质量不够高，部分项目绩效评价还只停留在反映状况和问题上，没有完全将评价成果作为次年预算编制旳重要根据，没有真正和规范预算管理、完善预算编制、加强部门管理及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有效结合起来。
五、下一步工作思路及有关工作建议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充分认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重要性和必须性。财政支出进行绩效评价是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和财政支出管理改革的必然要求，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高效廉洁政府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各部门必须统一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意识，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积极配合，做好工作；大力宣传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目的、意义，实际应用评价成果，发布绩效评价有关政策、制度，积极营造良好旳工作氛围。在财政部门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协调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开展、督促检查和培训指导，并把这项工作作为深化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长效机制。
加大绩效评价工作推动力度。将绩效评价纳入财政常态工作来抓，早安排、早贯彻。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制度，出台我县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实行措施，具体就指标体系、操作程序等作进一步旳明确规定，以建立便于操作、适合我县特色旳绩效评价管理措施、工作环节、专家选定措施等制度，核心是根据各类专项资金各自的功能作用、绩效目的和具体规定，拟定科学的评价指标、评价原则和评价措施，形成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进一步扩大绩效评价范畴，对重大的、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专项资金，一律进行绩效评价，使绩效评价成为专项资金管理的必须环节。
强化绩效评价成果的运用。把绩效评价成果作为下年度安排部门预算和考核部门工作业绩的重要根据，进一步优化财政资源配备，对绩效低下的专项资金，取消或调节支持措施，调节支出构造，使财政资金的安排使用更趋合理、有效。建立绩效评价成果报告和公示制度，绩效评价成果在一定范畴内发布，以增强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加强绩效评价工作的规范性和约束力，发挥绩效评价对财政资金的跟踪问效作用和决策信息反馈作用。
兴安县财政局
2022年11月3日
